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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

提高，在北方民族大学校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并在举办“宁夏高校 2010

年研究生创新学术论坛”的基础上，我校于 2011年 12月举办了“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

新学术论坛”。以本次研究生创新论坛为契机，学校对阶段性的研究生创新成果进行了

遴选、表彰。经各培养单位推荐，参加论坛的研究生创新成果共有 77篇，各分论坛评审

导师本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评选出一等奖 4篇、二等奖 7篇、三等奖 11篇、优秀奖

55篇。

这本研究生创新成果集是一份沉甸甸的果实，是广大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智慧的结

晶。为了珍惜这笔财富，加强优秀论文成果的交流与推广，也为了感谢研究生与其导师的

辛勤付出，营造更加浓厚的科研氛围，鼓励更多研究生积极参与到论坛活动中来，我们汇

集整理了本次论坛中包含文、法、理、工四个学科的全部获奖论文结集出版，其中包括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三个奖项论文的全文和优秀奖的内容摘要。

希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也希望吸引更多的研究

生参与到论坛活动中来，以严谨细致、刻苦钻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进行广泛、自由、平

等、活跃的学术交流！

本书编委会

2012年 9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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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论西夏的“以赃断盗”

———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董昊宇 1

摘 要：我国古代刑律大多依据赃值的多少对盗窃罪定罪量刑，计赃论罪也就成为各朝法典处

断盗窃罪的标尺。同时从侧面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状况。然而赃物种类庞杂

且价格迥异，因此平赃原则应运而生，成为计赃论罪的重要补充。再加之具有补救性质

的追赃措施，形成了一整套以“赃”为核心的处断盗罪体系。西夏法律《天盛律令》不但承

袭了中原王朝的立法精髓，而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而做的司法调整也更显实用。

关键词：西夏；盗窃；计赃论罪；平赃；追赃

一、《天盛律令》对“计赃论罪”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古代对盗窃罪的处断，大多以被盗赃物的多少与价值的高低为定罪依据，即所谓“计赃论

罪”。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至少从秦代开始，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根据盗窃者所盗赃物的价值判定其

应受刑罚幅度的规定。汉时，初步确立计赃论罪制度，并由司法实践逐步进入正式法规之中，成为处断

盗窃罪所依的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绢帛的“匹”数已成为计赃论罪的基本计算单位，立法者将绢帛

作为衡量盗窃赃物价值的基准自此开始。

至于唐朝，“计赃论罪”原则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规范，并渐趋完整。据《唐律疏议》，“诸窃盗，不得财

答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1］可见，唐代进一步明

确了盗窃赃物数额与刑罚轻重的对应关系。唐律关于惩治盗窃罪的刑罚幅度，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刑

律发展看，无论对其前还是比其后，都属较平和适中的。但应当注意的是，到唐中期以后，开始加重对

盗窃的处罚。建中三年（782年）敕文：“自今以后，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2］，盗窃财

物的价值一旦超过三匹即被处死。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下敕：“自今以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以上，

处极法。抵犯者便准法处分，不得以收禁为名。”［3］此敕将盗窃处死的标准改为赃满钱一贯（约合绢一

匹至二匹）。唐代后期的这种法外生法，过度加重了对盗窃罪的处罚，混乱了“计赃论罪”原则的实施。

其后，宋、元、明、清诸律均准于唐律，继续坚持“计赃论罪”原则。如北宋建隆三年（962年）二月十

一日敕：“窃盗赃满五贯文足陌，处死。不满五贯文，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不满三贯文，决脊杖二十，

配役二年。不满二贯文，决脊杖十八，配役一年。一贯文以下，量罪科决。”［4］其后的南宋、元、明、清诸

1 董昊宇，男，2009级专门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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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除了将赃物的计量单位逐渐由“匹”至“贯”再改为“两”，并对刑罚幅度做了一定调整之外，其余规

定与前代相仿，兹不赘述。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对一般盗窃罪的处断也是以“计赃论罪”为中心而进行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偷盗已谋未往，造意十杖，从犯八杖。已往，物未入手，造意十三杖，从犯十杖。物已入手，则一缗以

下，造意徒三个月，从犯十三杖。一缗以上至三缗，造意徒六个月，从犯徒三个月。三缗以上至六缗，造

意徒一年，从犯徒六个月。六缗以上至九缗，造意徒二年，从犯徒一年。九缗以上至十二缗，造意徒三

年，从犯徒二年。十二缗以上至十五缗，造意徒四年，从犯徒三年。十五缗以上至十八缗，造意徒五年，

从犯徒四年。十八缗以上至二十一缗，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五年。二十一缗以上至二十四缗，造意徒八

年，从犯徒六年。二十四缗以上至二十八缗，造意徒十年，从犯徒八年。二十八缗以上至二十九缗九百

九十九钱，造意徒十二年从犯徒十年。三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徒十二年。”［5］同时规定，如果

盗窃者在同一时间多处盗窃或者先后在不同处盗窃，被一齐查获时，“当一并统计畜物量，二缗当算一

缗，其罪状当与其中一处盗物数相比较，依其重者判断”［6］。

由此可见，计赃论罪原则在西夏法律对盗窃罪的处罚中已经被正式采用并被严格执行。《天盛律

令》针对一般性质盗窃罪行的处断，在没有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之下，每增加一等处罚都是基于盗窃

实施者所得赃物价值的增加，这完全承袭借鉴了中原王朝，尤其是唐宋两朝的立法经验。《天盛律令》

约成书于西夏仁宗天盛二年（1150年）［7］，其对盗窃罪的处罚与上文所列宋初建隆三年（962年）的敕

令相比显然宽宥许多，当然其中有着更深层的因素：为巩固政权而重典治国的宋初与处在政权稳固时

期的西夏天盛年间，两者所面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相差甚远，因此立法的指导思想以及严酷程度也就

差异更大。这样，就有必要去寻找与西夏天盛年间同时期的南宋律文进行比较。

南宋曾因物价波动而多次调整相应的计赃标准，绍兴元年（1131年），一道诏令中有“时诸路绢直

才二千”［ 8］，即此时各路的绢价普遍为两贯一匹。相应的，高宗降诏：“自今计绢定罪，并以二贯为

准”［9］，此时的计赃论罪标准是一匹绢两贯钱。其后，《贼盗敕》规定：“诸窃盗得财，杖六十；四百文杖七

十，四百文加一等；二贯徒一年，二贯加一等；过徒三年，三贯加一等，二十贯配本州。”［10］此时盗窃者

偷盗绢一匹赃值两贯就会被徒刑一年。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又有诏令提到“目今绢价不下四五

贯，岂可尚守旧制耶。可每匹更增一贯，通作三贯足”［11］。南宋诸路绢的时价为四至五贯一匹，而彼时

计赃绢价仍然是两贯一匹，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在实际断案中，每匹绢价估钱增至三贯，增幅为

百分之五十。由此，正式规定凡以钱定罪之法皆参照以绢计赃估钱每匹增至三贯之比例执行，“各与递

增钱五分断罪，谓如犯窃盗三贯徒一年之类”［12］，就是说盗窃罪的量刑比照绢物价百分之五十增幅，

定为盗窃绢一匹赃值三贯徒一年。此后随着物价波动，以绢计赃的价格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绍兴四年

（1134年），因官府的催纳，“洪州在市一绢之直，已增长八贯五百文足，自余州军有至十贯足”［13］，江南

西路绢的价格达到八至十贯一匹的高峰，就连浙中地区都达到了一匹四贯五百文。加之绍兴十一年

（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宋每年向金纳绢二十五万匹，势必拉升绢价。这之后的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四川绢直，一匹不及五千”，江南诸州绢“今市价每匹不过四贯”［14］，可见此时绢价回落至绍兴三年

（1133年）四至五贯一匹的水平。可以认为在绍兴二年至二十六年（1132~1156年）中，绢价历经一个攀

升后又回落的过程，这期间的平均价格可以初步判定在五六贯一匹附近。其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时，建康府司法参军赵善寅奏：“今后权将敕律内应以绢定罪之法更递增一贯，通四贯足断罪外，有敕

内以钱数定罪，拟欲一例递增一贯。”［15］在这以后，朝廷复诏绢值“以四千为一匹，迄今遂为定制”［16］。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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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诸路计赃绢价正式定为四贯一匹。

联系上文所提绍兴新法估算计赃论罪绢价的方式，可以认定在西夏《天盛律令》成书前后的一段

时期内，南宋境内盗窃罪徒刑一年的赃值触发线应是三贯到四贯之间。《天盛律令》中，盗窃主犯徒刑

一年所对应的赃值为三缗到六缗，其触发线为三缗，“缗”与“贯”“吊”相同，均有一千文钱之意［17］。然

而在宋夏两国间，等数量的钱币中所包含的各自工价却是不同的，由此派生出的钱币购买力以及民众

的消费水平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同等数量的钱币在两国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也会有所不同，简单的

照搬数字对比显然欠缺说服力，故应将工价纳入计赃论罪的讨论范围。

工价是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其实质是普通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是重要的物价参考指标。

北宋元祐时，“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18］，此时民夫一天的工价已经逾二百文之多；南宋绍熙三年

（1092年），潭州修筑城墙，民夫“日须支工钱三百”［19］；绍兴十三年（1143年），“皮剥所”中的雇工“日

支食钱二百文”［20］；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临安修筑城墙，每天支付杂役二百五十文［21］；绍兴三十

二年（1162年），淮南舒州在城酒务所雇佣的杂夫每日支食钱二百五十文省［22］。有宋三百年，尤其是南

宋，官雇劳动力的价格整体上并未随物价的上升而显著提高，大体稳定在每天二百文之上。暂将一壮

年男丁为政府出工的日收入视为二百文。综合上文得出，南宋境内盗窃罪赃值约三或四贯，即徒刑一

年的结论，可以算出与西夏颁布《天盛律令》时间相近的南宋绍兴年间，按律徒刑一年的盗窃罪，其最

低赃值大约为一壮年男丁十五至二十天的工价。

西夏《天盛律令》对本国工价有着侧面的相关规定，因贼盗行为而伏法者，若无力赔偿则需要为官

府出工以代偿，“出工价格：大男人七十缗，一日出价七十钱；小男及大妇等五十缗，一日五十钱；小妇

三十缗，一日三十钱。”［23 ］可以看出一个成年男子为政府出工一天的所得为七十钱。俄罗斯圣彼得堡

东方学研究院藏黑水城文献 ИHB.NO.5949是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光定九年（1219年）典工契约，记载

了一位典工的收入情况。史金波先生据此推断出黑水城附近典工的每日工价合三十至四十文钱［24］。

考虑到：第一，典工的工作量不及一般壮年男丁；第二，黑水城地处边远，工价不比京师；第三，官府雇

工的工价比民间较高。因而黑水城文书中所记工价略低于《天盛律令》所定官府工价的事实，实际上更

为后者“大男一日七十钱”的规定提供了佐证。据此计算，在西夏天盛年间，按律徒刑一年的盗窃罪，其

最低赃值三缗约合一壮年男丁四十三天的官方工价。也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看，西夏国人偷盗价值

四十余天的官雇工价才会获罪徒刑一年，而同时期的宋人偷盗十五至二十天的官雇工价就会被徒刑

一年，因盗窃被判徒刑的赃值触发线竟不及西夏的一半。因为整个换算过程有一定的估算成分，故实

际情况不致如此契合，但至少可以据此认定，《天盛律令》在运用“计赃论罪”原则处断涉及一般数额的

盗窃罪时，其量刑程度应较同时期的宋律更轻。①

但是，在针对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方面，《天盛律令》规定赃值三十缗以上绞杀；而在宋朝方面，元

祐六年（1091年），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云：“太祖皇帝代虐以宽，稍轻盗法，累圣仁厚，递加减贷，故

窃盗遂无死刑。然编敕所定盗赃，犹重于律三倍。”［25］可见宋朝盗窃罪并没有死刑。由此来看，在处断

巨额盗窃罪时，西夏《天盛律令》较之同时期宋代的法律仍显严峻。

二、计赃论罪的关键———“平赃”原则

计赃论罪的核心是以赃物的多少和价值的高低论罪量刑，而赃物有钱财、器物之别，赃值也因时

因地而有所不同，计赃单位又有绢匹、钱贯、银两之分。如果采用不同标准计算赃物的数额，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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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贯彻“计赃论罪”的原则，甚至会造成同罪异罚现象。因此，统一平赃标准，是公平计赃的关键。秦

律中便有了关于“平赃”原则的相关规定，汉代已经开始依照盗窃案发地的物价对盗赃进行计算。《天

盛律令》的立法者们为了统一司法标准、贯彻“计赃论罪”原则，以便给赃罪，尤其是盗窃罪正确定罪量

刑，吸取中原立法经验，确立“平赃”原则以辅助计赃论罪的实施。

《天盛律令》规定：“一盗窃时年月已过事发，依人及畜、谷、钱、物种种何时所盗、依地区不同，将

畜、谷、实物各自价钱依次分为上、次、中三等，将其中所盗畜物□□②好坏与之比较，按与之接近者判

断。其中已亡失现无有者，当以次等论。”［26］从中可以看出，《天盛律令》采取案发地点案发时的物价标

准来计算盗窃罪的赃数。把与被盗物同类的物品分为上、次、中三等，比较相近的同类同质物折算成

钱，据此计赃定罪，从而实现量刑的公平。最后一句的补充意为已散佚的被盗财物因无法取证，认定为

是次等物品进而据此判决，避免量刑畸重。这种立法精神同唐律如出一辙，有很多的借鉴成分：唐律要

求“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27］。“犯处”指盗窃罪的发生地。各地物价不尽相同，难以

一地之物价作他处标准，故取犯处。“当时”指犯罪之时，从犯罪到事发被审、结案之间总有一段时间，

而物价随时可能变动，确定为“当时”，可以不受审断时物价影响。唐令要求“每月旬别三等估”即记录

一月三旬中的每旬市场价格［28］，以用于平赃时查考。“上绢估”指取将绢分为上等、中等、下等三种价

格，采取上等绢价格计算。由此可见，《天盛律令》几乎将唐律有关“平赃”原则的精神全盘继承。

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天盛律令》将被盗财物的价值分为上、次、中三等，并赃时依赃物的

实际价格而选择相对应的价位等次进行计算，这不同于唐时期“上绢估”的规定。其次，平赃的最终计

量落脚在“钱”上，这又不同于唐代以绢计赃或钱绢并用的规定。关于第一点，西夏法律摒弃中原王朝

统一但稍显死板的标准固然勇气可嘉，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更加合理，但其操作更为复杂。因出土资料

有限，目前更难以得知其实际执行情况。第二点，以“钱”做平赃的最终标准则有必要予以深入探讨。在

东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由于货币越来越轻，时时贬值，因而以实物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即以绢、布计

算之。［29］相应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绢都成了平赃制度的法定度量单位，各种被盗物品均折算

成绢价，依此按律处断行窃者。两宋开始，绢的地位逐渐下降，平赃基准开始以绢为主、绢钱并用，到元代

统一为钱，如《元史·刑法志》所载，“得财十贯以下，笞六十七；至二十贯，七十七。每二十贯加一等，一百

贯徒一年，每一百贯加一等”［30］。明清两代则又逐渐由白银取代钱。西夏恰处在宋元两朝由以绢为主、绢

钱并用到独以钱为基准的过渡时期，能够在元之前即顺应潮流以钱代绢定罪，究其原因，也并非出于

偶然。

绢未能成为《天盛律令》的平赃标准，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西夏虽有一定的产绢能力［31］，但绢

价依然较高，且易受外事活动影响而极不稳定。宋元祐元年（1086年），北部地区“夫自外郡之远输至

内帑，每缣之直，须近二千”，绢价为一匹两贯不到［32］；南部地区，元祐七年（1092年），扬州江都县，每

匹绢价仅为一贯一百八十二文足［33］。而同时期的西夏，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曾针对宋夏贸易言到：

“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34］

可见当时西夏国都附近的绢价是四至五贯一匹。据史金波先生对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

部藏黑水城文献 ИHB. N O.3858的研究，地处边远的黑水城当时的绢价竟然为每匹 16~21缗［35］，两

相对比之下，可见西夏绢价之高，且地域差距悬殊。更为严重的是，大安九年（1082年）西夏梁氏专权，

对北宋不断侵扰，致使宋朝“岁赐和市两绝”，造成西夏绢价上涨，“匹帛至十千文”［36］。这是西夏绢价

受外事活动影响而剧烈震荡的真实写照，一旦宋朝关闭互市，西夏绢价每每上扬至“一绢之直八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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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37］。如此巨大的价格波动，使得绢在西夏根本无力成为稳定的一般等价物。

并且，西夏建国后其民间依然盛行着“物物交换”，西夏辞书《文海》对“买卖”解释为：“买卖也，等

物交换之谓也。”“贩卖”释：“此者贩也，买卖也，商也，等物交换谓。”清楚地反映了“物物交换”在西夏

长期存在的事实。而且用于交换的物品种类繁多，牲畜、粮食、钱币、皮毛等均是民间交换的常用通货

形态。甚至直到西夏《天盛廿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38］记载，耶和氏宝引将自己 22亩土地“连同陋

屋茅舍三间，树两株”，卖给耶和女人，“圆满议定地价为全齿骆驼二，双峰骆驼一，代步骆驼一，共四

匹”。可见在西夏的民间交易中，牲畜、粮食等物均为较常见的等价物，这无疑也淡化了绢的货币职能。

同时，钱币，尤其是宋钱，在西夏境内已经被广泛使用，《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天盛十年（1158年）

“始立通济监铸钱”。但从出土情况来看，至少在第二代国主谅祚时就开始铸钱［39］。至于《天盛律令》颁

行时，西夏的税收已经大量收取钱币，如关于买卖食盐的纳税有“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

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当计税实抽纳”的记载［40］。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 010

号（7.04X-1）中，记载着“郝氏”等的卖粮行为，通过卖出粮食换得钱币［41］。用最基本的生活必需

品———粮食去换取钱币，这本身也反映了人们对钱币价值的高度信任。在《文海》中，“钱”释为：“此者

钱也，卖种种买价值用是也”。可见，上从国家的行政行为，下至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对钱币的一般等价

物职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同，这是钱币被长期广泛使用的结果，因而《天盛律令》将其作为平赃的标

准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可知，西夏的绢价较高且波动较大，而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事活动。加之在以“物

物交换”为主导的西夏社会经济生活中，绢又无法起到其在中原的那种近似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因此

在西夏法典中，绢也就无力承担平赃基准参照物的作用。而在此时，钱币在西夏境内流通甚广，政府和

民间都对其一般等价物职能有着高度的认同，因而钱币顺理成章地取代了绢，成为平赃的基准。而“平

赃”原则的推行，反映出西夏的刑事立法已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盗窃罪的定罪量刑制定了

整齐划一的标准，是对“计赃论罪”原则的重要补充。

三、计赃论罪的补救———“追赃”原则

对盗窃者的处罚固然重要，然而除对盗窃者依法量刑外，还要将其所得之赃物尽力追还。官府失

窃的财物由官府收缴，私人被盗的财物则归还给失主，这就是对盗窃行为的补救措施———“追赃”原

则。对此，秦律已有具体规定，汉律还进一步要求盗窃犯进行一定数额的赔偿。如郑司农云：“今时盗贼

臧，加责，没入县官。”［42］至于唐宋，“追赃”原则更为完备。首先是确立“盗者，倍备”制度，因为盗者“贪

财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43］，即加倍征收盗窃罪犯的自有财物，以示惩戒、教化。其

次，限期追回赃物，以避免节外生枝。最后，自首、遇赦免以及盗窃亲属的罪犯虽然得以免罪或减罪，但

是所得赃物仍应如数追还，即所谓“正赃犹征如法”。

《天盛律令》在对盗窃罪依赃量刑以外，也同时着力对赃物进行追还，要求盗窃者将所盗的牲畜、

粮食、财物乃至人口等“一律现有则当送回，现无则偿其所盗，依价量还给，告赏亦当出自盗者”［44］，甚

至即便是直系亲属间父辈对子孙辈单独所有畜物的随意持拿，虽然不被治罪，也要求持拿者在有能力

的情况下给予偿还。即“一节亲亲戚不共有畜和物，不相商议而随意相盗窃时，曾、高祖、祖父母、父母

等自子、孙、曾孙、玄孙等之畜财拿走，不治罪。所窃畜物有能力则当还，不能则不须还”［45］。这是立法

者在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害者的损失，以维护物主对自身财产的合法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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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通观律令并未见“倍备”的相关规定，仅仅要求盗窃者支付举告者或捕盗者等协助

破案人员的奖赏。如果盗窃者又无力偿还财物及支付罚金，则要求盗窃者用自属的财物、房舍、田地等

计价赔偿，其财物若仍不足以赔偿则为官府或私人出工，以工折价。究其原因，在宋朝后期，“倍备”因

难以执行等问题已为朝臣所诟病，“近来盗赃多不征倍，倍备之律伏请不行”［46］，可见宋朝后期已经不

再适用加倍征赃的规定，而《天盛律令》的“追赃”方面内容或许更大程度上受到同时期宋律的影响，因

此并未引用时隔更久远的唐律之“倍备”规定。

在追赃期限方面，盗窃者行窃后一月内自首，则依其能归还或协助归还的赃物多少给予相应的减

刑，若无杀伤人及侮辱妇人等情节，且能在限期内全部偿还物主损失则允许议和，并且不许旁人举告。

这种甚至可以既往不咎的政策可谓十分宽仁，其中对自首时间的限制更是对追赃的有力帮助，避免因

时间过长而造成财物灭失，致使无法偿还物主。同时，严格按照盗窃者返还赃物的数量来执行减刑，例

如“一等偷盗偿还物，五分中送还一分，自首造意当减二等，从犯减一等。送还二分，自首造意减三等，

从犯减二等。送还三分，自首造意减四等，从犯减三等。送还四分，自首造意减五等，从犯减四等。又不

及一分及全不能送还者，依法判断。”［47］在这里，能否减刑、减刑的程度如何，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盗窃者能给予物主的赔偿，目的就是加强对赃物的追回，贯彻“追赃”原则。而且为了防止盗窃者谎报

归还的财物，规定“若甚少而诬说我有很多时”，在其短期徒刑的刑期之上罪加一等。“追赃”原则的贯

彻，说明西夏刑法不仅仅是惩罚犯罪，同时也具有保护和恢复的功能。律令将追赃结果作为减轻刑罚

的法定依据，对鼓励罪犯积极退赃有一定刺激作用。

综上，“计赃论罪”原则是西夏《天盛律令》处断盗罪的一般性原则。以案件所涉赃物的多少来决定

刑罚的轻重，以赃值的多少来定罪量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然而单纯以赃定罪，

不考虑其他情节，则未免有片面之处，限于篇幅，容另撰文。

注释：
①比较计算的过程中所选用的，是文章相关数据中较低的南宋雇工价和较高的西夏雇工价。因此得出的用以折算

价值的出工天数是南宋的较大值和西夏的较小值，两者的实际差距可能较文中所列还要更大。由此可见，《天盛律令》处

断一般数额盗窃罪的量刑程度与宋律相比，应比文中所见还要更轻。

②“□”为原文中所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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